
广东省敏捷公益基金会会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广东省敏捷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

金会”）各类会议的组织管理，切实发挥会议沟通、共识、

决策、宣导等作用，体现基金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以

“会前准备、会中控制、会后跟踪”的原则规范各类会议的

召开，提高会议效率和质量，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章  会议分类 

第二条  理事会会议：由理事长负责召集和主持，理事

会成员参与的会议。 

第三条  监事会会议：由监事长主持，监事会成员参与

的会议。 

第四条  秘书长办公会议：由秘书长主持，秘书处人员

参与的会议。 

第三章  职责与分工 

第五条  会议主持人 

1.负责明确会议召开具体时间。 

2.负责指导秘书处做好议题确定、会前通知等会前筹备

工作。 

3.负责引导会议讨论方向及会议进程控制，以及维持会

场秩序。 



4.负责主持会议议题表决程序，确保公正。 

5.负责定期跟进会议决议事项的落实情况。 

第六条  秘书处 

1.负责会议会前相关工作，包括会议通知派发、统计与

会人数、会议资料准备、会议室安排、会议会场布场、会议

设备调试、会议签到等。 

2.负责会议现场相关工作，包括会议会务工作，记录与

会人员的讨论、表决过程及意见、表决最后决定等。 

3.负责会议记录制作和保管，并报相关与会人员审阅、

签字确认。 

4.负责会议决议事项落实工作，定期向主持人反馈落实

情况。 

第七条  与会人员 

1.提前研读会议资料，准备发言内容。 

2.准时参加会议。 

3.遵守会议纪律，积极参与议题讨论。 

第四章  理事会会议 

第八条  理事会会议每半年召开一次。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可召集临时理事会会议： 

1.理事长认为必要时。 

2.有三分之一以上理事联名提议时。 

3.监事会提议时。 



第九条  理事会会议由理事长负责召集和主持。理事长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由理事长授权理事或提议理事、监事

会推选召集人主持会议。 

第十条  召开理事会会议，由秘书处协助理事长或会议

召集人提前 5日通知全体理事、监事。 

第十一条  理事会会议须有 2/3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

监事会成员可列席理事会会议。 

第十二条  理事会会议前，由秘书处负责协助理事长或

会议召集人做好会议议题材料准备及会务筹备工作，重要议

题应在会前征求理事的意见。 

第十三条  理事会会议议事内容包括： 

1.制定、修改章程。 

2.审定内部管理制度。 

3.选举、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和理事。 

4.审定基金会资金的筹集、管理、使用等重大业务活动

计划。（重大业务活动是指当年该活动的捐赠收入占基金会

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1/5 以上，或者单笔金额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当年该活动的支出占基金会当年总支出的 1/5 以上，

或者单笔金额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聘请志愿者超过 20 人开

展公益活动；持续时间超过 3年的运作行为。） 

5.听取、审议基金会的工作报告和工作计划，检查基金

会工作。 



6.审议基金会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财务报告。 

7.决定对理事长、秘书长审批权限的授权。 

8.决定基金会分支（代表）机构的设立、变更或者终止。 

9.决定基金会的分立、合并或终止。 

10.决定由秘书长提名的副秘书长和各机构主要负责人

的聘任。 

11.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四条  理事会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过半数表决通过

方为有效；下列重要事项的决议，须经出席理事表决，2/3

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1.章程的修改。 

2.选举或者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3.章程规定的重大募捐、投资活动和慈善项目。 

4.基金会的分立、合并或者终止。 

第十五条  理事会会议结束后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并由

出席理事审阅、签名。理事会会议纪为重要档案文件由秘书

处保管。 

第十六条  经理事会会议通过的决议，主要由秘书长带

领秘书处人员落实执行。 

第五章  监事会会议 

第十七条  监事会会议每年召开一次。监事长认为有必

要或经 1/2 以上的监事提议时，可以召开临时监事会会议。 



第十八条  监事会会议由监事长召集和主持。监事长因

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可委托其他监事召集和主持。 

第十九条  召开监事会会议，由秘书处协助监事长提前

通知全体监事及相关理事、秘书处人员。 

第二十条  监事会会议应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监事或其

授权代表出席方可举行。因故缺席的监事，可以事先提交书

面意见或书面表决，也可书面委托其他监事代为出席，委托

书应载明授权范围。无故缺席且不提交书面意见或书面表决

的，可视为同意监事会的决议。 

第二十一条  监事会认为有必要时，可以邀请理事长、

秘书长或基金会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第二十二条  监事会会议前，由秘书处协助监事长做好

会议议题材料准备及会务筹备工作，重要议题应在会前征求

监事的意见。 

第二十三条  监事会会议议事内容包括： 

1.监督审议基金会的业务开展、内部治理、机构运营、

信息公开等方面的情况。 

2.审核本会年度财务报告和重大事项，从监督角度提出

监事会的分析意见及建议。 

3.讨论监事会工作报告、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 

4.讨论基金会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二十四条  监事会会议作出决议，应经全体监事过半



数表决通过，方为有效。 

第二十五条  监事会会议结束后应当制作会议记录，并

由出席监事或其授权代表审阅、签名。监事会会议作为档案

由秘书处保管，必要时应向基金会理事长或理事会及有关部

门通报。 

第六章  秘书长办公会议 

第二十六条  秘书长办公会议根据工作需求召开。 

第二十七条  秘书长办公会议由秘书长主持，秘书处相

关人员参与。 

第二十八条  秘书长办公会议可根据会议内容邀请理

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出席。 

第二十九条  召开秘书长办公会议，由秘书处协助秘书

长通知相关人员。 

第三十条  秘书长办公会议前，由秘书处负责协助秘书

长做好会议议题材料准备及会务筹备工作。 

第三十一条  秘书长办公会议： 

1.落实理事会、监事会各项决议和理事长指示批示。 

2.制定、落实和检查基金会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重大工作。 

3.研究向理事长、监事长请示汇报的重要事项及提交理

事会监事会的议题、议案。 

4.基金会人力规划与调整。 



5.研究、处理基金会日常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并督促检

查落实情况。 

6.研究其他应由秘书处讨论和决定的重要事项。 

第三十二条  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对需审定的事

项，由秘书长审定通过，形成会议决定。 

第三十三条  秘书长办公会议结束后应当制作会议记

录，并由秘书长审阅、签名。秘书长办公会议作为档案由秘

书处保管。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制度解释权属基金会秘书处。 

第三十五条  本制度经 2020 年 3月 19 日基金会第一届

第二次理事会表决通过实施。 

 


